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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金海化学品市场有限公司 

专 题 会 议 纪 要 
 

〔2017〕2 号        签发人：刘贤力 

 

1 月 16 日下午，总经理刘贤力在商务办公楼九楼会议室组

织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确定剩余硫酸储罐公开招租、恒大化工有限

公司退租等事宜。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，现将会议讨论

决定的事项纪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剩余硫酸储罐公开招租事宜 

会议明确严格按照公开招租程序将剩余硫酸储罐公开对外

招租，招租过程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规范。每家经营单位或

个人竞投储罐的总罐数，不得超过 2 只，招租底价按温州市金海

化学品市场相关文件规定确定，竞标最高价中标。 

二、关于剩余商铺和商务办公房招租事宜 

38 间经营铺面和商务办公房于 1月 10 日公开竞租后，尚有

部分铺面和商务办公房未被认租。招商部建议将剩余铺面和商务

办公房继续面向社会进行招租，同时允许已入驻的经营单位将现

租赁铺面（商务办公房）和剩余铺面（商务办公房）进行对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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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明确为盘活公司资产，同意将剩余铺面和商务办公房继

续面向社会进行招租，租金价格不得低于招租底价，允许已入驻

的经营单位将现租赁铺面（商务办公房）和剩余铺面（商务办公

房）进行对调,但对调间数不得少于现租赁间数。 

三、关于温州市仲雄企业有限公司霸力树脂分公司申请退租

A701-2 商铺事宜 

温州市仲雄企业有限公司名下的霸力树脂分公司因非独立

核算单位未能在经开区缴纳税收，在申报危险品经营许可证时被

经开区安监局不予受理，并被告知需重新申报新公司才可以办理

危化品经营许可证，故仲雄企业申报新公司（温州市仲力贸易有

限公司）用于经营，由于新公司需要营业地址，仲雄企业曾咨询

我方，招商部建议其重新认租一间铺面，在未考虑成熟情况下仲

雄企业于 2016 年 11 月认租经营铺面 A701-2，同时缴纳租金和

抵押金至 2016 年 12 月底。在申报危险品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

过程中，发现可以使用原租赁 C204 房作为温州市仲力贸易有限

公司营业地址。仲雄企业在同一地方两间分离铺面不符合企业实

际需求，为减少营运成本支出与消耗，因而书面申请退租商铺

A701-2 并要求我方予以减免违约金，以利其企业正常运作(仓库

和商务办公楼全部保留、营业地址向相应部门申请变更)。 

会议认为仲雄企业情况属实，并非故意违约，考虑到目前经

营单位运营成本较重，为积极培育大商名商，明确同意仲雄企业

退租商铺 A701-2 要求，免收相关违约金。 

四、关于温州市恒大化工有限公司退租事宜 

2016 年 12月 10日温州市恒大化工有限公司提出 A712铺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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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租，要求退还 2016 年度铺面租金和保证金。理由是该公司以

分公司名义入驻市场经营，但由于经开区管委会不同意非独立法

人单位入驻，导致相关手续无法办理，故从签订合同之日起根本

就不能进行经营活动；同时恒大公司主要经营非危险化学品，注

册地点和主要业务往来都在鹿城区，如迁移到金海市场势必造成

业务上的不便利，进而严重影响该公司经营和发展。招商部建议

终止与恒大公司的租赁合同，收取该公司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

的租金，免除合同违约金（恒大公司和公司租赁合同已签订到

2016 年 12 月 31 日）。 

经会议讨论认为恒大公司非恶意违约，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原

因引起，明确终止与恒大公司的租赁合同，收取该公司到 2016

年 12 月 31 日的租金，免除合同违约金。 

五、温州市谦成化工有限公司、温州市恒顺化工有限公司租

用空桶临时堆放库位面积结算事宜 

2016 年 7 月 23 日，温州市谦成化工有限公司口头租用市场

空桶临时堆放区 172ｍ
2
；7 月 20 日温州市恒顺化工有限公司口

头租用空桶临时堆放区 50ｍ
2
,但实际使用面积已超出 50ｍ

2
。由

于当时市场方空桶临时堆放区没有明确的租金价格，临时空桶堆

放区未划分库位线。现谦成公司、恒顺公司提出我公司在试运营

期间由于装卸不熟练，造成以上两家企业货物损失要求赔偿，现

招商部和以上两家企业进行协商，当时给两家企业造成的损失从

临时空桶堆放区中予以一定的补偿。建议:以上两家企业从 2016

年 7 月 23 日和 7月 20 日到 11 月 30 日止，空桶堆放区面积都按

50ｍ
2
面积计算租金，2016 年 12 月 1 日到 12 月到 31 日止，谦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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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按 172.87ｍ
2
结算，恒顺公司按 196.93ｍ

2
结算。如 2017 年

需要空桶堆放区再按实际面积续签。 

会议明确同意谦成公司、恒顺公司两家企业从 2016 年 7 月

23 日和 7 月 20 日到 11 月 30 日止，空桶堆放区面积都按 50ｍ
2

面积计算租金，2016 年 12 月 1 日到 12 月到 31 日止，谦成公司

按 172.87ｍ
2
结算，恒顺公司按 196.93ｍ

2
结算。如 2017 年需要

空桶堆放区再按实际面积续签。 

六、关于温州市谦成化工甲二仓库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启用

事宜 

温州市谦成化工有限公司在竞租店铺时预认租甲二仓库，由

于前期甲二仓库被公司用于打非储存查扣品等因素，该企业一直

未启用甲二仓库，2016 年 12 月谦成化工提出启用甲二仓库，考

虑到谦成化工是市场大客户，为更好做好市场拓展和服务客户工

作，招商部建议谦成化工甲二仓库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启用及缴

纳租金，仓库租金价格按原配额计算。 

会议明确同意谦成化工甲二仓库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启用及

缴纳租金，仓库租金价格按原配额计算。 

六、关于滞纳金收取事宜 

部分入驻温州市金海化学品市场经营企业存在拖欠租金情

况，根据租赁合同中第五条规定“乙方（指承租方）必须依合同

约定交纳租金等费用，逾期未交纳的，每日按应交金额的 2‰向

甲方（指我方）交纳滞纳金。乙方如连续拖欠租金等费用超过二

个月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，并从租赁保证金中扣除拖

欠的租金等费用、滞纳金和违约金”。但是由于现在整体经济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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势较差，入驻经营企业生意冷清，加上温州其他两个化工专业市

场陆续建成投用，导致入驻企业在我市场经营的心态未稳，在咨

询冶炼公司法律顾问后，招商部建议对合同内条款予以保留，现

阶段暂不收取相关滞纳金。 

会议明确同意对合同内条款予以保留，现阶段暂不收取相关

滞纳金，待今后市场商业氛围形成后再考虑执行相关条款。 

 

 

 

 

二○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参加会议：刘贤力、虞智勇、郑  勇、王  琼 

会议记录：吕子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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